
关于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

验收销号的公示

（第三轮第 9、22、37、39 项整改任务）

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四川发展（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第 9、22、37、39项整改任务已整改完成，并通过

验收，拟按程序实施销号。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问题整改销号办法（2023年修订）》有关要求，现将该项问

题整改验收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24年 5月 22日至 6

月 4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实名书面向四川发展（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提出。联系电话:028-80587307;邮寄地址:成都

市武侯区天府二街 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 B座四川发展大

厦。

附件:1.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四川发展（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第 9、22、37、39项整改任务完

成情况表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5月 22日

（联系人：姚上，028-80587307）



附件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9 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贯彻落实四

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清

单》第 9项整改任务：公司根据《安全环保管

理账本》对下属企业环保工作进行管理，督察

组抽查发现，属于重点管理对象的雅安弘润污

水处理厂未纳入账本。

整改责任单位 安全环保管理部、各直接出资企业

整改目标 安全环保重点企业全部纳入账本管理。

整改措施

1.2023年 12月，已将雅安弘润污水处理厂纳入

《安全环保管理账本》。

2.各直接出资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环保管理账

本》各项规定，及时将下属安全环保重点企业

全部纳入账本管理。



整改主要工作及主

要成效

1.已将雅安弘润污水处理厂纳入《安全环保管

理账本》

2.各安全环保重点企业已全部纳入账本管理。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2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贯彻落实

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

务清单》第 22项整改任务：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期间群众投诉反映，川发轨道

旅游客运专线工程项目扬尘污染扰民，已于

2021年上报完成整改。2023年 6月督察前期

暗访发现，该项目扬尘污染问题依然存在，

未湿法作业，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

整改责任单位 川发轨道

整改目标
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生态环保

措施。

整改措施

1.该项目已于 2023年 11月底完成工程建设。

2.川发轨道建立健全运营期环境保护制度和

监督检查机制，加强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

和检查监督。

整改主要工作及主要

成效

该项目已于 2023年 11月底完成工程建设。

2.川发轨道已建立健全《都江堰轨道交通有

限责任公司安全安全环保管理办法》和《都

江堰 M-TR 旅游客运专线环境保护管理程



序》等运营期环境保护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

在运营开始后加强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和

检查监督。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37 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贯彻落实四

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

清单》第37项整改任务：业务拓展环保把关不

严。四川发展（控股）公司在产业布局发展中

没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部分下属企业投资

行为绿色底色不足。四川国辰天府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明知新津晨龙纸业存在落

后淘汰产能、属重点排污监控单位等情况下，

以可转债方式向限制性行业晨龙纸业投资

9000万元，晨龙纸业破产重整后仅收回2372.74

万元。

整改责任单位 引导基金、投资管理部、国辰天府公司

整改目标 修订完善项目投前制度，加强项目投前研判。

整改措施

1.2024 年 4 月底前，修订完善四川发展(控股)

公司《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增加安全环

保相关要求。

2.国辰天府公司上级管理单位引导基金公司严

格按照四川发展(控股)公司《关于加强新增投



资项目风险评估审查和清单式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在风险评估中特别关注生态环境保

护守法情况，落实投前研判，进一步强化此类

项目管理。

整改主要工作及主

要成效

1.印发《关于加强投资项目中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工作的通知》，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

作为项目全周期重要监督管理内容，明确在投

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增加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相关要求。

2.截至目前，引导基金所有新增投资项目，已

经在风险分析报告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风险情况。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 39 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贯彻落实四

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清

单》第39项整改任务：川发土地明知成都市龙

泉驿区452亩土地未来开发不明、禁止修建别墅

、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等情况下，仍规划别墅类

项目，占总规划面积75.41%。

整改责任单位 川发土地

整改目标 严格落实规划禁止修建别墅要求。

整改措施

四川发展土地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23

年10月停止执行成都龙泉驿区452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项目地块已不具备开发条件，不再

按原规划实施项目开发。

整改主要工作及

主要成效

根据成都市国土空间方案，本地块已被纳入三

区三线范围外，已启动与龙泉驿区政府收储土

地的谈判工作。


